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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1、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原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 

2、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

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其他主

管部门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

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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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复杂性，本方案能否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通过存在不确定性。 

2、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性，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可

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可能导致股票价格发生一定幅度的波动，对流通股股东

的利益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3、公司流通股股东需特别注意，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旦获得相关股东会议

通过，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加相关

股东会议、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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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要 

1、为了实现全体股东利益一致，实现新老股东、流通股股东和原非流通股

股东共赢，既能满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补偿，又能鼓励和促进新股东努力经营，

原非流通股股东决定采取业绩承诺的方式作为对价安排。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特环”或“公司”）在破产重整前几乎没有经营，净利润几

乎为零，在完成破产重整并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保证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

分别实现不低于 2000 万、3500 万元的净利润，相当于原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了

1,883.75 万元的对价（5500 万净利润×原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34.25%）。 

2、沈阳特环在重组完成前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辽宁乐易电视购物有限公

司、苏州乐易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泰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继东、柯

庆荣、关左平、李也功、李烨、刘仁勇、陈维怀、孔慧、左嵩保证重组后的沈阳

特环在 2015 年、2016 年完整会计年度内，所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以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3,500 万元人

民币。上述完整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应聘请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完整会计年度实际盈利与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承

诺的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3、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原

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

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4、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恪守诚

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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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未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二、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本次原非流通股股东进行业绩承诺须经沈阳特环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6 年 1 月 25 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16 年 2 月 4 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16 年 2 月 1 日 15:00 至 2 月 4 日 15:00 

三、本次改革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1、公司股票自 2012年 6月 15日起一直处于停牌状态，至今尚未复牌。 

2、公司股票的恢复转让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86-010-58859717 

传真：86-010-58859142 

电子信箱：investor@tico.cn 

公司网站：www.tico.cn 

证券交易网站：http://www.neeq.com.cn/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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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环保 5/特环/沈阳特环/公司/本

公司 
指 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天创盛世 指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拟注入资产/注入资产/标的资产 指 北京天创盛世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周洲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周洲等 18 名原天创盛世股东 

本报告书 指 
《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辽宁乐易 指  辽宁乐易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苏州乐易 指  苏州乐易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东方花旗证券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中发国际/评估师 指 中发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瑞华/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德恒/德恒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金杜/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沈阳中院/法院 指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6 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重新上市实施办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

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7 

 

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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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证监发[2005]8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施办法》、深

证上〔2015〕46 号文、证监函[2012]253 号文等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以及兼顾原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以及公众公司各方利益，实现多方

“共赢”的考虑，沈阳特环决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沈阳特环在破产重整前是一家退市近十年的公司，已经不具备可持续经营能

力。沈阳特环原非流通股股东推动对公司实施了破产重整，以法院裁定的方式，

引入新股东，并注入优质资产，剥离了巨额负债。完成破产重整后，为了满足中

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其他主管部门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要求，

公司决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沈阳特环的重组方天创盛世原股东通过本次重组获

得了部分原非流通股，由于其并没有享受股权分置前提下的发行溢价，而且作为

重组方已经将全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故而不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安排方。

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安排方。 

原非流通股股东在重组过程中已实现股份流通权，但为了今后所有股东利益

保持一致，原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对重组后公司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进行业绩承诺，

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有利于新股东和老股东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

共同致力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一）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背景 

根据《重整计划》，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已进行以下两步权益调整

以实现原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1、原非流通股股东单独无偿让渡股份 

为支持重整及重组，在缩股后原非流通股股东已同比例共同无偿让渡共计

400 万股股份，用于支付沈阳特环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等重组成本、以及承担

可能存在的对未确认债权确权后的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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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非流通股股东以更高比例支付重组对价 

另外，为吸引重组方向沈阳特环注入优良资产，满足重组方对重组沈阳特环

持股比例的要求，并提高对债权人的偿债率，沈阳特环的全体股东已于重组过程

中共同无偿让渡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其中原非流通股股东无偿让渡其剩余持有股

份的 60％、合计 109,217,288 股；流通股股东无偿让渡其持有股份的 50％、合计

48,481,877 股。以上合计让渡 157,699,165 股用于吸引重组方以及向债权人进行

清偿。原非流通股股东较流通股股东支付了更多的对价并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作

为重组过程中原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的对价安排 

作为独立于重组过程中通过权益调整方式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决定进一步采取业绩承诺的方式作为对

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 

公司在破产重整前几乎没有经营，净利润几乎为零，在完成破产重整并完成

股权分置改革后，原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公司在 2015 年、2016 年分别实现不

低于 2,000 万、3,500 万元的净利润，相当于原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了 1,883.75

万元的对价（5500 万净利润×原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比例 34.25%）。 

1、原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沈阳特环在重组完成前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辽宁乐易电视购物有限公

司、苏州乐易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泰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继东、柯

庆荣、关左平、李也功、李烨、刘仁勇、陈维怀、孔慧、左嵩保证重组后的沈阳

特环在 2015 年、2016 年完整会计年度内，所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以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计算依据）不低于 2,000 万元、3,5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完整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应聘请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上述完整会计年度实际盈利与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的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恪守诚

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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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不利用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

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2、原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如果重组后的沈阳特环没有完成上述盈利要求，沈阳特环 12 名原非流通股

股东应在上述完整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始的 30 日内按照盈利差额部分

以现金补足。 

计算公式如下： 

2015 年度应补现金=2,000 万元-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沈阳特环 2015 年实

现的净利润。 

2016 年度应补现金=3,500 万元-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沈阳特环 2016 年实

现的净利润。 

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的履行提供了保证，有效防范了履约风险。 

3、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的相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司原非流

通股股东均承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

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出售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

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4、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沈阳特环原非流通股股东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将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应的

处罚和处理。 

5、承诺人声明 

沈阳特环原非流通股股东作为承诺人均做出如下声明：本承诺人忠实履行承

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

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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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更是为了解决公众公司原非流

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长期以来相互之间利益不平衡问题，使所有股东具有共同

的利益基础。 

本保荐机构认为，原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相互之间利益的核心是公司

价值问题。沈阳特环原非流通股股东推动对沈阳特环进行了破产重整，剥离了巨

额负债，引进了天创盛世新股东，并注入优质资产，使沈阳特环获得了可持续经

营能力。为了今后所有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原非流通股股东在重组过程中两步权

益调整实现了原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的基础上，通过对重组后公

司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进行业绩承诺的方式，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进一步的对

价安排，有利于新股东和老股东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共同致力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以公司实现价值最大化为基础实现各类股东利益的

均衡，原非流通股股东提供业绩承诺，是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全体

股东的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上，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市场的稳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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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为辽宁乐易电视购物有

限公司、苏州乐易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泰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继东、

柯庆荣、关左平、李也功、李烨、刘仁勇、陈维怀、孔慧、左嵩。截至本说明书

出具之日，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沈阳特环的股份总数为 7,284.99 万股，占

公司重组后总股本比例为 25.74%，超过全体原非流通股股数的三分之二，符合

《股改办法》的要求。 

截至本说明书出具之日，以上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沈阳特环股份不

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况。 

三、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原非流通股股东对业绩承诺补偿无法实现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若公司 2015 年、2016 年未实现承诺的业绩，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将按差额

部分进行现金补偿，存在不能实现业绩承诺补偿的风险。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

共持有 7,284.99 万股公司股份，若不能现金补偿，可以采取股权抵押、借款等融

资方式筹措资金。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将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

担违约责任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应的处罚和处理。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部

分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

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集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得改革方

案的形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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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价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

规定，履行相关的程序，忠实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同时，本公司也提醒投资者，尽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沈

阳特环的持续发展，但方案的实施并不能给沈阳特环的盈利和投资价值立即带来

增长，投资者应根据沈阳特环披露的信息进行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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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  

名称：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4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4 层 

保荐代表人：王为丰 

项目主办人：王弋 

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二）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经办律师：彭晋、王乐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前

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情况的说明  

1、保荐机构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东方花旗证券在沈阳特环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沈

阳特环流通股，在沈阳特环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沈阳特环

流通股股份。 

2、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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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自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在沈阳特环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

未持有沈阳特环流通股，在沈阳特环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

沈阳特环流通股股份。 

（四）保荐意见结论  

本保荐机构在认真审阅了沈阳特环提供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相关文件后

认为：本次沈阳特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自愿”原则，对价安排合理；沈阳特环及提出动议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具备

制定和实施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原非流

通股股东的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流通股股东的保护措施等有关法律事项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沈阳特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合

法、合规；沈阳特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法律文件参照了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

定的情形；沈阳特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完成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应当在现阶段履行的程序。 

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沈阳特环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五）律师意见结论  

1、沈阳特环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 12 名原非流通股股东具备进行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及沈阳特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 12 名原非

流通股股东作出的有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

定的情形；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尚需取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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